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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8月 9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夏昊）记者从今日召开的海
口市国地税进一步深化合作工作动员
大会上获悉，为切实解决纳税人国税、
地税“两头跑”的问题，减轻纳税人办
税负担，8月10日起，原国税地税的
10家办税服务厅全部升级为国地税
联合办税服务厅，纳税人可选择任意
一家联合办税服务厅就近办理国、地
税业务。

据了解，国税地税的10家联合
办税服务厅统一了内外设施，规范了
服务标准和办税流程，采取“一窗一
人一机”通办国地税业务的模式，改
变了以往重复排队、两边跑的繁琐状
况，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在海口国
税滨海服务厅办理发票升级业务的
张红英告诉记者：“以前办理税务手
续需要国税、地税两边跑3、4次才能
办完，现在只要来一次就可以办好

了，节约了很多时间。”
4月1日，海口市首个国地税联

合办税服务厅在海口市国税局海甸
办税服务厅挂牌成立。海口市国税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辉若向记者介绍
道，“在总结了海甸联合办税服务厅
的经验后，又于7月1日正式升级国
税滨海服务厅和地税民声东路服务
厅为联合办税服务厅，真正实现了

‘一窗一人一机’通办国地税业务的

深度合作办税模式。7月份，滨海联
合办税服务厅已办理地税业务3713
笔，代征地税相关税费2009笔，金额
988.89万元。”

据悉，国地税办税服务厅联合办
税后，原国税办税服务厅均可受理除
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和违章处
理以外的所有地税业务，原地税办税
服务厅均可受理除税控设备发行和违
章处理以外的所有国税业务，纳税人

可选择任意一家联合办税服务厅就近
办理国、地税业务。值得注意的是，纳
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和自然人代
开发票业务仍定点办理。

下一步，海口市国地税部门将以
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征管效能为重
点，联合开展房地产和建安行业税收
管理、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移动
互联办税、票表比对及非正常户管理
等工作。

海口市国地税办税服务厅今起实现全面联合办税

“一窗一人一机”通办国地税业务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上午，2017年全省部门预算编
制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提出，
2017年预算编制要充分发挥激励约束
作用，把预算编制控制数的规模与预算
执行、存量资金、绩效评价、项目预算调
整、违反财经纪律等五个因素挂钩，从
源头上把财政资金管好用好，用出成
效，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会议提出，清理整合专项资金也
将是2017年度预算管理的一项重要工

作。省财政厅将修改完善《海南省省级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专项
资金设立和退出程序，强化专项资金预
算执行、绩效评价管理、竞争性领域专
项资金分配管理等，专项资金项目实

行动态目录管理，并做到一项资金一
个办法。一般不得新设立专项资金。

会议还就 2017 年部门预算编
制工作做了说明，明确了预算管理
改革创新和今年后几个月财政工作

的要求，强调要推进涉农财政资金
整合、扩大和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关
注财政支出风险、加强财政收支分
析等。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在会

上指出，各级财政部门要聚好财、理好
财，增强财政活力，建设廉洁财政；各预
算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新预算法，加强
财经纪律约束，编制好2017年部门预
算，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我省强化预算的约束激励作用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首次实行“五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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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巡视单位

省公安厅

省直机关工委

省司法厅

海南银行

省教育厅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三沙市
省食药监局

省高院
省一中院
省二中院

海口海事法院

省人大机关

省总工会
团省委

省妇联

省政协机关

省委统战部

省委台办
省工商联

省委宣传部

省文联（省作协）

省社科联（省社科院）

海南医学院

省编办
省委党校
省外侨办

中国南海研究院

省委政法委

省委党史研究室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省旅游委

省贸促会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海南大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省残联

省人防办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省科技厅

省科协

省审计厅

省统计局

省质监局

琼台师范学院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省口岸办

省政务中心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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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20：00）

15501800207

17733113676

18289643918，
18889928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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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80343,
13379903233

188089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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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hnsgatpzz@163.com

szjggwxs@163.com

swxsez2016@qq.com

swd3xsz@126.com

hnxs1304@163.com

xswzd13@163.com

swssldlxsz@163.com

hnszxxfs@hainan.gov.cn

hntzbt2016@126.com
stb2016xs@163.com
782874463@qq.com

17786902879@189.cn

hyxsgz2016@163.com

hnswdjxsz13@163.com

xunshi10@126.com

hnswdsyxsz@163.com

dsexsz0898@126.com

rhyxunshi@126.com

dsexsz0898@126.com

shwxsz2016@163.com

hnswxsssz@126.com

swxs15z@163.com

hnjgsw@126.com

邮政信箱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7号（邮编：570311）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8号（邮编：570203）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2号（邮编：571100）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19号（邮编：570203）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6号（邮编：570100）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9号（邮编：570206）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18号（邮编：570203）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0号、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72
号劳模大厦315房省委第七巡视组（邮编：570203）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15号（邮编：570203）

海口市红城湖路10号省委党校18号楼省委第九巡
视组（邮编：571100）

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 280号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省委第十巡视组（邮编：571100）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5号（邮编：570208）

文昌市教育路 178 号省委第十一巡视组信箱（邮
编：571321）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4号（邮编：570228）

三亚邮政专用信箱10-354号（邮编：572000）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4号（邮编：570228）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1号（邮编：570203）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16号（邮编：570204）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23号（邮编：571100）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217号（邮编：570203）

联系箱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9号省公安厅办公楼1楼东侧电梯口、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厅服务窗口、
海口市美兰区琼苑路61号之一省公安厅宿舍区12栋1楼老干部活动中心

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6号楼3楼东侧电梯口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338号省司法厅办公楼门口、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292号省监狱管理局办公楼、国兴
大道9号省政府国兴办公区省政务中心1楼大厅、海口市琼山区中山南路2—6号
海口市海秀东路31号海南银行总部大楼北三门口、海口市琼山区中山南路2—6号
省政府国兴办公区4楼417房右侧、省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校区数学楼一楼通道、桂林洋校区公共教学楼一楼大门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甸校区远教大楼一楼右侧、龙华校区教学楼主楼一至二楼楼梯间、白龙南校区学院楼一楼、
五指山校区教学楼一楼楼梯口
三沙市驻海口临时办公区（海口市南海大道80号）2号楼门前、三沙市永兴党政办公楼门前
海口市南海大道53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大楼一楼左侧、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口

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10号楼一楼

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省总工会一楼
海口市文明东路66号团省委1号楼一楼
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十一楼省妇联、银坡路16号省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办公室一楼、银坡路10号省
妇联综合楼三楼省儿童福利中心

海南广场9号楼十二楼电梯口、海南广场11号楼一楼大厅

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5号楼三楼东侧电梯口

海南广场5号楼一楼107室门口、省政务中心台胞接待咨询服务中心窗口
海南广场9号楼三楼省工商联办公区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办公区（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4号楼）一楼电梯口

省文联（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一楼大门口、省作协办公区（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六楼）单位标牌下

省社科联办公区（海口市海府路49号原省委大院第二办公楼3楼）楼梯口

海南医学院（海口市城西学院路3号）行政楼一楼大厅、海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海口市龙华路31号）行政办公
楼一楼、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海口市白水塘路48 号）行政办公楼一楼

省委党校18号楼一楼

海南广场6号楼一楼大厅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办公楼一楼西侧收发室旁

海口市海府路49号老省委大院3号办公楼省旅游委第一办公区一楼、老省委大院东区省旅游委第二办公区一楼、
老省委大院西区14栋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局一楼，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6层，海口市美兰区海贤路9号宝冠楼5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1号教学楼

海南大学东门口（海口市人民大道58号）、海南大学教学区3号楼、海南大学学生宿舍区门口、海南大学城西校区
操场处、海南大学儋州校区招待所大门口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校区教师村3幢物业管理处旁、三亚校区学生宿舍7栋一楼大厅、三亚校区留学生公寓一
楼大厅、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五指山校区东苑保安室旁、五指山校区南苑教学楼正门口、五指山校区西苑教学楼门
口、五指山校区北苑行政楼102门口和附属中学办公楼正门口

海口市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一楼

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顺达路189号省人防办办公大楼进门右侧

海口市海甸岛世纪大道16号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办公楼一楼大厅左侧及住房公积金办事大厅右侧

海口市海府路89号省科技厅办公楼一楼左侧、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七楼电梯出口处

海南省政府国兴办公区办公楼五楼

海口市白龙南路22号海南统计大楼一楼

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海府办公区省质监局办公楼一楼大厅、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办公楼东侧省政务
中心大厅一楼

海口市琼山区中山路8号（琼台书院）电教楼一楼大厅、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行政楼一楼大厅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一楼门口

琼海市富海路128号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楼门口

省政府国兴办公区办公楼九楼东北面省海防与口岸办走道口

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海口市海府路49号老省委大院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一楼大堂、海府路省机关幼儿园办公楼一楼

接访室

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9号省公安厅办公区
大门口左侧

海口市琼山区中山南路2—6号汇银大酒店
1005房

海口市蓝天路16号金银岛大酒店1015房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大楼1楼0101
室

海口市龙昆南路天艺东环大酒店A幢12楼

海口市文明东路 66 号团省委 2 号楼一楼
2106室

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302房

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316房
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318房
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317房

省文联（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一楼大门口

海南医学院行政楼三楼313房

省委党校18号楼一楼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培训中心一楼102房

海口市海府路海南大酒店9楼907室

文昌市文昌大道187号天成酒店1405房

海南大学东门口（人民大道）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校区留学生公寓一
楼

海南大学东门口（人民大道）

海口市海府路89号省科技厅办公楼1楼107
房

海口市白龙南路22号海南统计大楼208室

海口市琼山区中山路 8号（琼台书院）电教
楼103室

琼海市富海路128号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楼一楼教职工之家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一楼党组会议室

六届省委第十三轮巡视进驻一览表

7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状况：全省 18
个市县（不包括三沙市）开展
监测的28个在用城市（镇）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总体优
良，所有监测的水源地水质均
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符
合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
质要求。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6年8月8日

2016年海南省
环境质量状况

◀上接A01版
巡的是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巡视组将把握
政治巡视定位，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为镜子，以“四个意识”为标杆，以党章党规
党纪为尺子，紧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三大问题，重点监督党组
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
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机关和基层党建、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选人用人、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等六个方面的情况；紧
盯“关键少数”，重点是省管干部、被巡视单位领
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以及下级单位主要
负责人。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巡视办有关
负责人要求，巡视机构、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领
导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巡视工作在全面从严治
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对政治巡视内涵的系列重要论述，落实中央
和省委关于政治巡视的要求，在政治高度上突
出坚持党的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
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被巡视单位
党组织要自觉接受监督，充分信任、坚决支持、
积极配合省委巡视组工作，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地反映情况和问题，也要同步监督巡视组工作，
帮助巡视组以良好的作风履职尽责，确保圆满
完成省委交给的巡视任务。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
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主动接受省委巡视组
的监督检查。领导班子成员将以身作则，把自
己摆进去，带头查找问题、带头抓好整改；坚决
落实巡视工作要求，自觉服从巡视工作安排，如
实提供情况，客观反映问题，全力保障巡视工作
顺利开展；对于巡视发现的问题，主动认领、认
真对待，立行立改、真改严改、标本兼治，以巡视
工作为契机，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推进各
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据了解，本轮巡视工作将于10月10日结
束。巡视期间，各巡视组设置了专门的联系电
话、邮政信箱、接访室和联系箱等。根据规定，
省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单位党组织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省管干部、下一级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党的
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和
违反“六项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
属于巡视组受理范围的信访和反映，将按规定
由被巡视地方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六届省委第十三轮巡视
已全部进驻

保亭

万里渺层云
翠峰拥碧波

8月 7日，俯瞰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的南昌水库。

保亭是全国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试点县，试点1年
多来，保亭落实最严格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严守“三条红
线”，构建健康完整的水生态
文明体系初见成效。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瞰新闻


